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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同意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086号）文核准，于2020年10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8,900,000.00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00元，每张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00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90,000,000.00元，扣除含税保荐及承销费金额19,928,000.00元，

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870,072,000.00元。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支付保荐及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资信评级

费、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及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2,649,078.98元（含税金额），

其中不含税发行费用为人民币21,387,861.97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868,612,138.0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于2020年10月27日出具了“华兴所（2020）验字GD-088号”《验资报

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二、募集基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鹏辉能源常州动力锂电有限公司、河南省鹏辉电源有限

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沙湾支行等银行（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账户开立银行”）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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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四方监管协议）。公司总共开设了七个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相关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海通证券成为保荐

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后，公司与其签订相关协议。公司和海通证券及各募集资金账户开

立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以便于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截至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备注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沙湾支行 645773802994 0 

常州锂离子电池及系统

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

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注销 

招商银行广州万博支行 020900293810503 0 

常州锂离子电池及系统

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

目 

本次注销 

平安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 15000105236952 93,258.63 

常州锂离子电池及系统

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

目 

本次注销 

华夏银行广州五羊支行 10962000001010612 135,661.71 
新型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的研发设备购置项目 
本次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支行 
3602024319201705286 55.69 

常州锂离子电池及系 

统智能工厂（一期）建设

项目 

本次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康乐支行 
3602898719100206258 

1.97 

 

常州锂离子电池及系 

统智能工厂（一期）建设

项目 

本次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奥园广场支行 
9550880225288100158 4,924.63 

河南省鹏辉电源有限公

司“绿色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新项目（一期、二期）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相关规则，上市公司单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

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作其他用途，金额低于500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

资金净额5%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以及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或者独

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的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鉴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节余

资金233,902.63元（扣除销户手续费后）全部划转至公司的其他银行账户，并于近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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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完毕，公司与保荐机构及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8日 


